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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36: ORGAN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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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顶端

       移植的器官可能来自死者或活体捐赠者，治疗既可挽救也可改善生活。然而，供体器官缺乏而候补名单不断增加。此缺口增加了临床、法律和伦理的挑战。该文件探讨死亡诊断、推定同意或撤销、和买卖器官，并建议我们生前考虑器官和组织上的处置问题。

       器官移植已经从一个高度创新的手术发展成常规的临床实践。20世纪50年代首例肾移植成功的，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心脏、肝脏和胰腺移植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肺和小肠移植成功。由于更好的手术技术和更有效的免疫抑制治疗，成果稳步提高。活体肾移植的一年存活率为94％，死者捐赠的肾存活率为88％，肝脏86％，心脏84％和肺77％[1]长期愈后也在提高。

        然而，器官需求远远超过了所能提供的。英国2007-8财政年度有从809名死者捐助者获得的2,385个器官，另有839例活供体的器官，但等候名单上有7,655名患者。[2]这个名单每年增长8％，但每年有1000个患者死于等待途中或严重疾病而不适合移植。[3]这个缺口仍然存在，需要提高现有可供移植器官的数量。
       关于组织的一些建议是没有争议的，如器官捐献调

查小组建议，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器官捐献增加50％。[3]推定同意和活体捐赠者调控支付引起很多道德问题。这篇文章将集中在这些方面，不涉及潜在的技术如异种移植（从动物移植给人类）和干细胞的使用。

法律框架是什么？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2004年的人体组织法[4]和2006人体组织法（苏格兰）对器官捐献和移植有规定。[5]在苏格兰，从死者取出、存储、和使用器官前，需要提供供者同意或授权，这是这两个法规的根本原则。习惯法规定，要得到在世患者的器官，也需要得到供者的同意。

       人体组织管理局成立于2005年，作为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监管机构，其法定职能之一是产生实施规程。[6]

    圣经怎么说？
       死亡的诊断、器官捐赠和分配是关键的道德领域。虽然圣经很少涉及细节，但仍有一些圣经原则可以适用。[7]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和维持者，他是正义的神，他关心他子民的福祉。人类的道德责任可以从十诫中看出，尤其最后6条总结为“爱人如己”。[8]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在他的诫命重申了爱上帝和爱人的重要性。[9]
       其他原则包括寻求顺服神、尊重他人，因为一切在神的眼中都平等；服侍和自我奉献；[10]我们的身体属于神的；复活后我们有不同的身体[11]因此我们在天上不需要器官。CMF撰写了大量圣经的有关原则来教导我们对身体的态度以及死后器官的使用。[12]

   死者捐赠移植的

       伦 理问题

           死亡诊断
       虽然目前还没有对死亡的法律定义，普遍接受不可逆转的能力的损失，不可逆转的丧失自发性呼吸能力和无法维持自发性心跳。病人如果持续超过24小时没有心跳或自主呼吸停止24小时，可以直接判定为死亡，但组织如皮肤和角膜然仍可取用。

       脑干是控制呼吸和心跳的神经中枢，病人如有不可逆转的脑干损伤，会迅速发展为呼吸和循环系统停滞，虽然上呼吸机后这两个功能可以人为维持一些日子。制定诊断脑死亡的标准是用于此类重症监护患者。[13]不论是否考虑器官捐赠，这些标准都是必要的：区分治疗“病人”和治疗潜在“捐赠者”始终是重要的。

       有两种类型的死者捐赠：有心跳或脑死亡（DBD）供体捐赠、和无心跳或心死亡（DCD）捐赠。 DBD捐赠通常是在重症监护单元中，有重型颅脑损伤，临床确诊为脑干死亡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用于移植的器官才可能会被转移。 

       有不同类别的DCD捐助，但基本上会被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心跳和呼吸停止，经治疗无效后被撤除。如果先前已经得到了知情同意，一段时间后确定不会自发返回心脏功能，则该器官可能被移除。

           脑死亡


       许多哲学家、伦理学家、神学家和临床医生都辩论什么时候是死亡的确切点。至今没有统一的答案。普遍接受的是，死亡是一个过程。同样，接受死亡是不可逆转的脑损伤并没有预后的可能。因此，多数人的意见是，脑死亡可视为病人真正死亡，即使能人为通过呼吸机维持呼吸和循环系统功能。法律支持诊断为脑死亡是死亡的实施规程[14]，目前正在修订。
        然而，有少数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脑死亡不等同于死亡，他们认为只有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停止才能称为死亡。因此，只有移除器官后，才可以认为病人是真正死亡。因此，脑死亡的标准是预后，而不是诊断，脑功能停止是死亡的过程而不是死亡终点[15,16] 1980年BBC全景- “移植：捐助者真的死了吗”- 同意这个观点，但个观点这些年已多次重复。对于死亡的标准，很可能始终存在反对意见，但最重要的是，公众要对医护人员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帮助公众明白脑死亡的真正含义。[17]

       心源性猝死

       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DBD捐赠者的减少，DCD捐赠者的数量在增加。程序如上文所述，虽然大多数没有道德或法律的问题，但存在一个相反的观点。主要的问题涉及的心跳停止后到取出器官前器官灌注之间的这段间隔期。对于大多数组织，任何长于10分钟的循环停止都将导致器官损伤而不利于使用，而较短的周期可能无法确定是否死亡。现象18自发自动复跳或“拉撒路”是罕见的，但在心脏停止后长达10分钟还是可能会出现。
       世界各地间隔期2、5和10分钟都在使用。在英国10分钟是标准的做法，虽然也有重症监护专家认为这还不够长。器官捐献调查小组的建议之一是解决悬而未决的法律、道德和专业性问题[3]并且这个领域需要澄清。

            推定同意

       英国法例是基于“选择加入”，个人表达自己捐献器官的愿望。2004年法案[4]和支持实施规程6中，如果成年人生前同意死后捐赠（例如通过器官捐赠登记），就足够构成合法捐赠。如果个人意愿无从知道，将征求指定的代表或者有一定资格关系的人的意见。虽然从表达了捐赠意愿的个人中取出器官是合法的，但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表示强烈反对，不能强制实行捐赠。
       虽然调查表明，90％的英国人口赞成器官捐赠，只有25％的人在捐赠名册上登记。[19]目前，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潜在器官捐赠者中，40％的家庭不同意捐赠。[20]有些人会因此认为“选择加入”工作不到位，应该考虑其他的立法框架。这些措施包括：

•“选择退出”或推定同意，器官捐赠同意被假定，除非个人生前表示反对。这可能是不考虑亲戚的意见的“硬”的选项，“软”的选择保持一样。
•必需的请求，这在美国的一些州执行，要求询问潜在捐赠者家属的捐赠意见。

•必须回复或规定的选择，所有成年人都要选择他们是否愿意捐献器官

       以上两种形式的任何一种，推定同意是大部分欧洲大陆和目前英国政治议程的立法框架。英国医学协会[21]和其他组织在这十年一直游说。2004年人体组织条例草案即将通过国会时，有过广泛的辩论，但没有得到支持。
       此后，由于器官短缺的增加，首席医疗官2006年的报告中[22]建议修改法例，以创建有恰当保障措施和良好的公共信息的选择退出系统。随后他得到了总理的支持[23]，器官捐赠工作组被要求在在英国各地“检查引入‘选择退出’或推定同意制度后对器官捐赠的影响，要考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对临床、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意见，并公布调查结果”。[24]他们应该在2008年夏季作报告。调查显示赞成推定同意的人数越来越多，2007年10月最新数据显示64％的人赞成。[21]

      支持的参数

•推定同意，更准确地反映人们的意愿。 90％的人支持器官捐献和默认推定同意捐赠。同样，它可能使得家庭更容易达成一致，在家庭遭遇不幸的时候更多考虑家庭，而不采取专业做法。英国支持者主张的“软”选项，这样家庭仍然会在决策中的发挥作用。
•多个可供移植的器官，虽然很难证明这是引入推定同意的结果，因为有很多干扰因素。一些研究表明，考虑其他因素，推定同意的国家比有知情同意的国家有高出25％-30％的捐赠率，[25]虽然其他研究显示并非如此。
•保障到位，以排除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无能力表示同意。


        反对意见

•推定同意等于不同意，除非有广泛的公众信息程序（这将需要搜集整个成人人口，包括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那些没有选择退出的人做出了积极的选择，而不是默认同意。
•由于对桤木嘿和布里斯托尔事件的关注，立法最近做出改变，同意是贯穿人类组织法的金线。用于移植的捐赠同意是达到预定目的之一需要签署同意的地方。它很快会发出冲突的消息来改变立法，现在认为同意移植可以与其他程序区别对待。
•“捐赠”可能成为“拿走”器官，而不是“捐赠”给他们，导致人们认为是国家处置人们的器官，而不是个人（或亲戚，在“软”系统下）做决定。
•仅仅是推定同意不会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


       CMF认识到选择加入系统看起来很吸引人的原因，但在充分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支持器官捐赠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礼物。[26]英格兰教会承认“选择加入或选择退出的系统都不会影响基督徒的既定选择。选择加入系统反映了我们对无偿捐赠的鼓励和顾虑。选择退出系统则强调基督徒关注人类团结和对他人的奉献。”[27]
       进一步知情的公众辩论是必需的，器官捐赠特遣部队的发现可能有助于澄清行进的方向。这要在尊重捐助者和他们家人的意愿，对潜在的器官接受者的需要的认识，和承认社会、文化和神学价值观的影响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器官分配


       基本的道德原则很明确，器官应当公平分配，不论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和社会地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支持这种做法。然而，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器官是稀缺资源，不是谁需要就能获得的。
       英国运行移植器官分配计划的总体原则是平等对待每个病人。器官应该做到分配公平和公正，根据病人需求的紧急性和与匹配器官的距离决定。[28]有些病人急需器官，有些病人等侯时间长；一些种族捐赠率更大，而需要移植的是其他更大的团体。因此，功利原则与道义（责任依赖的）产生冲突。[29]资源分配在之前的CMF文件已做了更详细的讨论。[30]

  活体供肝移植的

        伦理问题

       第一例成功的活体肾移植手术由约瑟夫·默里于1954年在波士顿对同卵双胞胎进行的。早年进行活体移植很少，但在过去十年内，每年的英国活体移植都显著增加。目前，活体肾移植占36％的移植，并且死者捐献率较低的国家，移植率普遍较高。
       许多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包括死者器官捐赠的日益紧缺，活体移植效果更好，供体微创手术（改进的成果)越来越多采用。恰当评估的患者的活供体程序一般是安全的，发病率在2-4％，死亡率为0.003％（每10万人有3例将死亡）。此前认为活体肾移植在伦理上存在争议，因为个人需要进行不必要的低风险手术。然而，现在只要捐赠者能够给予知情同意而不是出于强迫，普遍都接受移植。

自主权该被否决？

       活体捐献其他器官如肝和肺瓣，现在变得更加频繁。这些手术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例如，成人肝叶捐赠有10-20％的重大手术并发症风险，死亡率为1/200。是否到了一定程度的风险，就该否决个人自主权？潜在的捐助者可能会比他们的受体或临床医生更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这需要寻求个人自主权和责任或道德之间的平衡。[31]
        针对这个问题，圣经有一种说法：“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10]但这应该视为表现广泛的服务原则和自我牺牲精神，而不是作为特定的要求！

无管制的器官销售

       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无管制的器官销售，其中包括广为人知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事例。在中国直到最近经常有使用死囚的器官来进行移植。有人为了钱非常想捐献器官；有人急需器官，也愿意出钱买；中间商很高兴去做经纪交易，并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捐助者和受援者的临床结果更差，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是不道德的。世界卫生大会承认剥削活体肾脏捐赠者的风险，并于2004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成员国“保护贫穷和弱势的群体，防止移植旅游和销售组织器官”。[32]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还在继续。

有调控的器官买卖

       停止器官贩运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引入有调控的器官销售。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该系统在伊朗出现后，并且对候补名单上产生显著的影响。[33]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家、经济学家和少数大西洋两侧的移植医生都一直倡导这个方案。[34]
       支持者认为，引入金钱刺激会降低甚至取消肾移植等待名单；将停止销售没有调控的器官，因为将不再有市场，而且也让个人有机会表达个人自主权。
       反对者认为，有调控的器官销售导致身体器官的商品化，并违背英国将器官捐赠看做“礼物”的原则；穷人要被剥削，因为富人不可能为了钱财捐赠器官；矛盾的是，“利他主义”动机和经济动力竞争下，死者和活体器官捐赠率可能会降低。

       目前这场辩论只是理论上的，因为根据2004年人体组织法案，买卖器官是违法的。[4]基督教反对买卖器官的道德价值观在CMF[26]和英国教会[27]有清楚的陈述，论据如上所示。

     “移植旅游”

       富人去国外购买器官，不仅强调了移植的短缺，也突出了全球医疗保健和经济的不平等。报告建议，捐助者并不总是得到合理水平的护理或补偿。不建议潜在的受助者为移植而到国外寻求供体和进行器官交易，但医务人员仍然有责任在他们返回英国时照顾他们。
       很容易批评那些为获得器官而采取移植旅游办法的人，但他们会认为这是获得移植的唯一机会。基督徒的回应包括减轻全球的穷困和医疗卫生的不平等。之前的CMF文件在解决全球化和健康方面已有更详细的讨论。[35]

              结论

       除非家人或朋友受到影响，也许我们对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自然反应是，这与我无关。然而，CMF鼓励您在这两个层面上涉足：
       考虑一下您死后，你希望告诉你的家人和朋友如何处置你的器官和组织。基督教教会可以在这方面树立榜样。[26]如果你希望死后捐赠组织器官，那么请注册您器官捐赠的详细资料（www.uktransplant.org.uk）。
        重大伦理问题，如推定同意、死亡的定义和器官买卖影响了很多人，需要从基督教的角度考虑。此文件能为您加入公共辩论提供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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